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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顺：沉思科技伦理的挑战

李德顺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提出了许多事关人类生存和尊严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它们足

以使人们为之新奇或兴奋、焦虑或不安。于是，与之有关的各种伦理学说应运而兴，如科技伦

理学、环境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这成为20世纪末的一大热点。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

需要有一种冷静、清醒、深入的思考，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

　　比如，不少人有意无意地以为，这些伦理新学科、新学说的产生或凸现，仅仅是人类为了

避免或减少科技滥用给自己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要为人们的科技行为制定出一套规范和一

定的限制，以使其不至越轨；在一些说法中表现出来的潜词似乎是：一切科技伦理问题的解

决，都在于要从既定的伦理道德立场出发，去判定科技行为的是非，向科学技术发出规范性的

呼吁或指令，而并不需要对藉以思考的伦理道德体系本身加以实质性的反思、修正和发展，等

等；总之一句话，是科学技术单方面地要向伦理学“求教”，人类社会的实践单方面地要向哲

学“求教”。

　　如果是这样地看问题，那么就不免有失之偏颇和肤浅的可能。因为问题的实质可能恰恰在

于，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它们提出的新问题，对于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乃

至整个哲学说来，实际上是挑战多于膺服、冲击大于求教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不难看到，这里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不是在传统理论

框架内所能够回答的，而是包含着对传统理论观念及其前提的一种超越性要求。只有在重新批

判地思考并回答一些基本前提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够对它们做出有效的回答。这里不妨分析两

个实例：

　　一个是有关环境伦理学的争论：在确认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争论的一个理论焦点

在于，我们的理论认识，是要从此根本否定 “以人类为中心”这一原则，还是要重新理解和合理

地规范它的内容及涵义？譬如，人为什么要保护环境生态？是归根到底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还是为了实现动植物与人类一样的“平等的权利”？自然界从来就是变化着的，是人类的

出现和活动使地球的变化有了一定的方向。那么当人类意识到要保护环境生态时，其“保护”的
动机是否仍然要以人为中心？“保护”的目标和界限在哪里？比如说，（如果可能的话）最终要

保护到什么程度？是以适合于人类的持续生存发展为原则（由此将不否定人类同时保有继续改

造环境的权利），还是旨在恢复某种以前的天然状态（由此则可能得出根本否定人的活动合法

性的结论）？等等。争论的实质仍然是确定人的宇宙地位，或者确定自然界与人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思考不是陷入迷信或虚伪的话，那么环境伦理学的前提，仍然只能是

以人为中心，任何人对此都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回避或否定。为此，笔者曾发表《从人类中心

到“环境价值”》（见《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认为“环境价值”这一概念的形成，是人

类对自己与自然界关系认识的一个质的飞跃，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它绝不意味着要走向“自然

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换言之，古代人们把大自然与人看成是“亲子关系”，近代人们

则颠倒之，把人与自然界变成“主奴关系”，现在开始明白人与自然环境是生死相依的“一体关

系”。这是人对自己存在状态和范围的一种新的认识：不是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割裂和彼此外

在，而是进一步提升、放大人自己――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把自然界当成是自己的“无机身

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保护人自己。

　　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今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思考的意义，实质上是要重新理

解“人”，即人类要重新理解和把握自己――比如关于什么是“人自身之内的”，什么不是？什么



是“以人为中心”时所必须保持的外部范围，什么不是？等等，对此则要有全新的思考角度和高

度。

　　另一个是有关生命伦理学的争论。譬如“克隆人”的问题。随着英国科学家克隆一只绵羊的

成功，关于所谓“克隆人”的预警立刻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们看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情

感一度占据了舆论的前台。当人们争吵着要不要、该不该允许“克隆人”的时候，想的比较多或

者主要的就是种种道德的原则和规范，而对于“克隆人”在技术上是否真的可能，却并不怀疑，

甚至未加思考。道德家们在这里注意的只是“克隆”能否用于人，而不是“人”的本质。相反，倒

是有些科学家比较清醒地提出了问题：所谓“克隆人”究竟是不是“人”？因为他们想到了人是社

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动物，严格说来，每一个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也就是

说，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恰恰是无法从技术上“克隆”出来的。如果用爱因期坦

的细胞进行复制，也不可能再有一位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样，用希特勒的细胞“克隆”出来的，

也不可能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这个问题显然比直观的道德争论深刻得多。它表明谈

论“克隆人”的问题时，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通过技术复制出来的生命个体的社会属性？

他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现实的、完整意义的人，从而享有人的权利和责任......
这是一个在过去曾经遇到的问题（如关于“堕胎算不算杀人”），却从未在哲学和伦理学意义上

给以全面回答。而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具有前提性的、根本的、普遍的意义，正是这场争论

中的关键之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保留必要的思考空间，我曾建议：不妨在“克隆人”这个提法中加上一

个“体”字，暂时叫做“克隆人体”，以示从自然生命的“人体”到完整的现实的“人”之间，客观上有

一个社会发生的过程，主观上也有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界定问题。“一个（自然的或人工的）

个体人的生命的萌芽，从何时起、在何种情况下成为享有社会权利的个人？”这个问题尚需经

过研究以确定其界限和共识，然后才能做出进一步的道德判断。由此看来，关于“克隆人”的争

论，也并不仅仅是哲学和伦理学要为某一科技行为立法和立什么法的争论，而是首先要对自己

全部学说的前提――“人”的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争论。

　　综上所述，环境伦理学的争论，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外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生命伦理学

的争论，则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内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合起来是一个问题：究竟

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界限？我想，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无须多言的。在科

学技术业已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重新提出，并要求提供比以往更精确的回答之际，如果我们

的哲学和伦理学缺少相应的意识，却仍旧停留于未加批判的传统观念之中，那么即使不成为实

践发展的阻力，至少也可能陷于隔靴搔痒的空谈。因此需要理解和面对这种挑战。

　　（原文载于《哲学动态》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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